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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创建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公布 40周年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佐

新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创建，

从1949年始议个人所得征税、1952年

再议开征个人所得税和1956年个人

所得税开征前“叫停”，到1980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公布实

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949 年始议个人所得征税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全国统一的

新的税收制度建立以前，为了保证财

政收入和稳定经济，根据中共中央的

指示，老解放区暂时可以继续按照自

己制定的税法征税，来不及制定新税

法的新解放区则可以暂时沿用旧中国

实行过的一些可以利用的税法征税，

其中包括对个人所得的征税。

1949年 11月 24日 至 12月 9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和财政部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税务会

议，确定了统一全国税收制度、税收

政策的大政方针和拟出台的主要税法

的基本方案，其中包括对个人所得征

税的方案。

1950年1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

处候补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

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和中财委

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致电中共

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和中共中央，报告首届全国税务会议

的情况，其中提到拟对个人所得征税。

当月17日，中共中央将上述报告批转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同意上

述会议作出的决定。

同年1月30日，政务院发布新中

国税制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关于

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附发《全国税

政实施要则》。要则中规定，暂定全国

统一设置14种税收，其中涉及个人所

得的有工商业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和

薪给报酬所得税。

1.工商业税。随政务院上述决定

附发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自当日

起施行，该条例中包括对所得征税的

规定，征税对象为工商营利事业的所

得，纳税人为公营企业以外的工商企

业和个体经营者，计税依据为营业年

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和损失

以后的余额，采用5%至30%的21级

全额累进税率（后来正税与附加合

并计征，上述税率相应改为5.75%至

34.5%）。1958年税制改革以后，工商

业税中的营业税部分并入工商统一

税，所得税部分遂成为一个独立的税

种，称为工商所得税，沿用过去的征

税制度，纳税人仅限于部分集体企业

和个体经营者。1963年4月13日，国

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工商所

得税负担和改进征收办法的试行规

定》，其中规定个体经济适用7%至

62%的14级全额累进税率，高收入者

可以加征一至四成。

2.利息所得税。1950年12月19日，

政务院公布《利息所得税暂行条例》，

自当日起施行。利息所得税的征税对

象为存款利息、证券利息等利息，纳

税人为利息所得者，计税依据为利息

所得额，税率为5%。由于征税范围

逐渐缩小、银行降息等原因，此税自

1959年起停征。

3.薪给报酬所得税。在1950年财

政部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税务会议上，

专门研究了调整税收问题，薄一波在

会议上作了关于调整税收问题的结

论，其中包括暂不开征薪给报酬所   

得税。

从 1952 年再议开征个人所得税到

1956年个人所得税开征前“叫停”

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到1952年，我国的经济、财政状况明

显好转，于是财政部再次开始研究开

征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在1952年9月中财委召开的全

国财经会议上，提出了开征个人所得

税的建议。同年11月，财政部召开的

四届全国税务会议研究了关于开征个

人所得税的具体方案，财政部副部长

吴波在关于这次会议的结论中作了如

下阐述：

1.征税理由：一是当时工程师、

会计师、医生和文艺工作者的收入比

工人、农民和小工商业者的收入多，

但是没有纳税，工人和公教人员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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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经过多次调整以后已经具有一定的

纳税能力。二是有关银行反映，资本

主义国家对华侨汇款回国扣缴个人所

得税，但是中国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

在华外侨归国携出款项不纳税，所以

建议开征个人所得税。为了培养人民

的爱国纳税观念，增加财政收入，拟

从1953年起开征轻微的个人所得税。 

2.征税对象：包括工资报酬所得、

财产出租所得、利息所得和外侨在中

国境内的所得四类。

3.税率：定额工资和报酬所得，

按月报缴的，适用1%至10%的超额累

进税率；报酬所得，按次报缴的，适用

2%至15%的超额累进税率；财产出

租所得和利息所得，适用5%的税率。

同年12月26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主持召开政务院政务会议，听取并批

准了吴波代表财政部所作的关于税制

若干改革的方案的报告，其中包括开

征个人所得税的内容。

上述方案公布以后，一度引起了

各方面的强烈反应，毛泽东批评了这

次税制改革，当年开征个人所得税的

计划未能落实。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一百零二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

律纳税的义务。”

1955年8月，财政部召开的五届

全国税务会议提出了1956年开征个

人所得税的建议，并讨论了征税的方

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1.征税理由：《全国税政实施要

则》中列有薪给报酬所得税，在经济

恢复时期，为了照顾职工工资较低的

情况，此税没有开征。近年来由于国

家经济建设和生产的发展，职工和城

市居民生活有了相当的改善。同时，

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提出和

宪法公布以后，人民的政治觉悟进一

步提高，认识到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

务，建议开征个人所得税。为了培养

人民的爱国纳税观念和进一步调节各

阶级、阶层的收入，更多地积累国家

建设资金，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在国民收入日益增长、人民政治觉悟

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开征个人所得税

的条件已经成熟。

2.征税对象：包括工资所得、劳

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和股息、

红利所得四类。

3.税率：工资所得每月60元以上

者，按照1%至11%的超额累进税率

征税（依靠工资供养的家庭人口4人

以上的，从第四人起可以在所得额中

每人减除15元）；劳务报酬所得每月

60元以上者，按照1%至25%的超额

累进税率征税；财产租赁所得每月50

元以上者和股息、红利所得每月300

元以上者，按照3%至35%的超额累

进税率征税。

同年11月24日，陈云在中共中

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

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财政部

要立即草拟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这两

种新的税收章程。个人所得税是防资

本家个人分得过多，遗产税是防止资

本家分散财产。争取明年一二月内草

拟出章程。”

同年12月30日，中共财政部党

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关于

工商税制建设和对国营企业推行周转

税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了

1956年开征个人所得税的建议。上述

报告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以

后，由国务院第五办公室转发，征求

中央和地方有关方面的意见。

1956年1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

局局长李予昂在财政部召开的全国财

政厅（局）长、税务局长会议上所作的

《关于工商税收计划和税制规划问题

的说明》中说：根据中央指示，并参

照苏联居民税收体制，1956年开征个

人所得税。

同年5月26日，财政部就上述会

议总结批复税务总局，其中明确：“关

于准备开征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中央

决定此税推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再考虑开征。”

198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诞生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以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税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在这一时期的税制改革当中，开

征个人所得税是作为对外开放的一项

重要措施先行出台的。

为了解决对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和

香港、澳门同胞（后来增加了台湾同

胞）的所得征税问题，有利于引进人

才、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遵从

国际惯例，财政部从1978年底开始研

究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问题。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同日，本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第十一

号，将该法公布施行。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后制定的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制定的第一批

税法之一。

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个人所

得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国境内居住满       

1年，从中国境内、境外取得所得的个

人和不在中国境内居住或者在中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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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居住不满1年，从中国境内取得所

得的个人；征税对象包括工资、薪金

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财产

租赁所得和经中国财政部确定征税的

其他所得6类。工资、薪金所得，以每

月收入减除费用800元以后的余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劳务报酬所得、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每次

收入不足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

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以

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和其他所得，以每次收入为

应纳税所得额。工资、薪金所得适用

5%至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其

他5类所得适用20%的税率。

1981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

只有520万元，不足全国税收收入的

万分之零点八，还不如城市房地产税

和屠宰税之类的杂税。随着经济快速

发展、个人收入逐渐增多和税制、税收

管理逐步完善，2019年，我国的个人

所得税收入已经到达10388.5亿元，占

全国税收收入的6.6%，位居全国18种

税收第四名。同时，个人所得税对于

调节个人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  张小莉

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显著
支持科技进步期待更加积极有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闫坤  中国人民大学｜刘陈杰 

2020年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加力提效，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切实

采取措施，确保支持抗疫和减税降费

落地生根。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呈现

一季度大幅下降（3月触底）、二季度

持续回升态势，6月收入形势已基本

回归常态化。从支出结构来看，地方

基建类支出增速缓慢，6月项目施工

可能受到气候因素影响，预计下半年

将持续发力。社保就业和卫生健康支

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边际减弱，反映

疫情冲击趋弱，经济回归常态化。随

着下半年经济逐步复苏，财政收入增

速回升，财政支出将实现更快增长。

减税效应显著，期待更多更大力度的

减税降费政策，激励实体经济。

面对海外日益严峻的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

们建议化危为机，加大对科技发展的

支持力度。具体而言，5G产业链是未

来几年较为确定的行业性政策刺激方

向，据测算，我国在5G基础设施和应

用方面的投资在未来2—3年将累计

超过万亿元；医疗体制和医疗体系建

设也将是着眼长远的重点领域。新冠

肺炎疫情的一大经验教训就是全国医

疗应急体系和战略医疗物资储备体系

的建设；高端制造业是一国工业部门

的核心和硬实力，今后一个阶段我国

高端制造业需要得到重点扶持。

经济金融问题的重点在于提升实体

经济投资回报率

提升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对于

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伟大复

兴具有关键作用。目前很多经济结构

和金融稳定的问题，主要是实体经济

投资回报率过低带来的。

具体而言，我国经济在2014年出

现了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降低至资金

成本附近的新局面。我们认为2014年

是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有

着重要意义的一年。从资本市场与实

体经济的关系而言，上证指数与实体

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关系，在2014年以

前为正相关(+57%)，在2014年以后

正相关减弱，有时甚至是负相关。从

热钱流动(世界银行残差法，剔除虚

假贸易部分)和人民币汇率预期的角

度来看，2014年以前热钱更多表现为

流入中国，2014年以后表现为持续流

出中国。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来看，

2014年以后单位货币增量拉动GDP

的效力在快速下降，也就是说刺激经

济所需要的货币宽松程度在扩大。种

种微观形态的表现综合起来，我们发

现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在2008年以

来持续下降，且在2014年附近降低至

金融市场无风险融资成本以下，这就

意味着过度的流动性不愿意进入实体

经济，更愿意在各类资产之间空转，

形成局部泡沫，威胁经济和金融稳定。

由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于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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